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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执行 （重点） （一）行政处罚的决定 1．决定行政处

罚的原则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

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2．处罚前的告知义务 行

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 3．当事人的权利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

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

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

重处罚。 （二）行政处罚的程序 1．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适用

于当场实施行政处罚的情形。法律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

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

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向当事

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行政处罚决

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

、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

章。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

案。 2．一般程序 除了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以外，

其他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一般程序。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



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

人员出示合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时应当制作笔录。对违法

行为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审查调查结果，酌情分

别作出决定： （1）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

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违法行为

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3）违

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4）违法行为已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

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3．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是在对较重的行政处罚实施前适用的一种程序。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

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举行

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

织听证的费用。 听证程序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1）当事人

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3日内提出； （2）行政

机关应当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 （3）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

公开举行； （4）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

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

回避； （5）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2人代

理； （6）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

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7）听证

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决定。 （三）行政处罚的

执行 1．如期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

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当场收缴罚款 依法作出当场

行政处罚决定并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有两种情形：一是依

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的，二是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2日内，交

至行政机关。 3．事后收缴罚款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

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

书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

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

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3项措施：一是到期不缴纳罚款

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二是根据法律规定，将

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

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多）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单位劳动安

全卫生的规定（重点） （一）安全卫生的基本要求 1．劳动

者的权利（7项权利） 一是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

的权利。二是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三是享有获得劳动

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四是享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五是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六是享有提请劳动争议处

理的权利。七是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2．劳动者的义

务（4项义务） 一是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二是劳动者



应当提高职业技能。三是劳动者应当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四是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3．用人单位

的义务 “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

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

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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